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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陵矶新港区2022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开发建设部
预 算 编 码：007001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 2023年4月 22日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姚可
	联络电话
	13507301878

	人员编制
	11
	实有人数
	38

	职能职责概述
	加挂自然资源局牌子。负责对建设项目实施行业管理；负责招投标工作；负责房地产管理工作；办理施工图审查情况备案及施工许可工作；负责建筑物名称核准和地名管理工作；负责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日常工作；根据授权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工作；负责依法履行辖区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确权登记、开发利用及资产有偿使用；负责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配合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负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生态修复；负责耕地保护、测绘地理信息、矿产资源管理、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根据权限，依法承担规划、住建、人防、交通、农业、林业、水利等有关行政管理职能；根据权限，承担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

	[bookmark: _Hlk77350218]年度主要
工作内容
	任务1：完成城乡规划编制服务。完成松阳湖南侧自贸区产业学院和兴港路以北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根据全省统筹划定 “三区三线”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要求，并结合港区调区扩区方案完成了我区的“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完成《云溪滨湖村村庄振兴规划》、《新港区电力专项规划》、《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人行过街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等专项规划，《新港区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暨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规划》、《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产业用地调整规划》初步成果。
任务2：完成耕地保护，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完成了我区永久基本农田核查整改任务，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强化耕地保护监督管理。
任务3：完成用地保障工作。做好项目用地保障，切实保障了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做好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及用地审查工作，有力保障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加大新增建设用地报批力度，完成2022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完成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细化调查、2020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2022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监测，完成岳阳楼区、云溪区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净减少耕地整改补足工作，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工作。
任务4：完成国有土地执法监察及土地年度供应工作，完成土地卫片执法监督监察工作，完成禁违治违服务工作。
任务5：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任务6：推动供水主管建设。全年共启动了江一路、江岭东路、环湖路、雷公嘴路、敖家垄路、竹园路、天河路、茅岭路等八条道路的供水主管的建设，其中江一路、江岭东路、环湖路、雷公嘴路四条道路已完成施工，敖家垄路、竹园路、天河路、茅岭路四条道路已完成施工设计图和预算评审，保障了企业用电需求。
任务7：协调电力线路建设及迁改：
（1）电力线路建设：根据新港区基础设施及入驻企业用电需要，全年共启动了江一路、雷公嘴路、攀华项目临时用电供电线路的建设并完成施工，保障了企业用电需求。根据党工委的批示，8月份启动汇川技术电力专线项目建设，10月底建成通电。
（2）电力线路迁改：完成了110KV巴云德松线（10#－13#杆塔）、攀华项目10KV水泥支线的迁改，及时为天欣项目、攀华项目的建设进行腾地。
（3）启动了中储粮项目10KV松镇线/松伍线、10KV松港I线、110KV巴云德松线/依松线线等电力线路迁改工作。
任务8：完成工程监管：
（1）传达落实上级指示。组织相关监管人员及辖区各参建单位传达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相关批示精神。
（2）开展常态化安全生产检查，每月、每季度均出动进行项目安全生产检查督导，在建项目安全生产形势整体向好，未出现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3）项目前期把关，从项目方案设计至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对项目安全、消防设施严格把关，防止因把关不严造成建筑安全设施硬伤。
任务9：完成环境治理：针对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我部对辖区内已建成未移交城管部门的14条污水管网开展全面排查并完成问题整改，联合生态环保部门排查辖区企业污水排放情况。进一步分析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问题原因，已取得初步结论。完成了辖区雨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分流整改。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完成象骨港渠日常保洁。完成“夏季攻势”总磷削减项目整改销号工作；完成生态环保部交办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中我区住建领域11个排口排查整治；完成市级督查及市蓝天办反馈工地扬尘问题整改销号工作共6项；完成洞庭清波“污水收集处理尚有差距”问题整改销号；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阶段性整改任务。
任务10：优化住建行政审批工作，完成施工许可证核发，完成施工图审查工作。
任务11：项目在施工许可阶段涉水行政审批手续办理，包括：取水许可审批，防洪影响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等。完成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含临时占用一般用途林地审批）、林木采伐手续办理。按要求实行告知承诺制并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在区域评估范围内全面推进区域评估成果；完成上级林地疑似图斑督查工作，核查图斑的违法性。
任务12：完成人防审批办理。
任务13：完成工程领域审批制度改革。
任务14：完成2022年争资争项任务。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任务1：完成城乡规划编制服务：完成松阳湖南侧自贸区产业学院和兴港路以北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向省厅追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约76公顷（1140亩）的任务。根据全省统筹划定 “三区三线”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要求，并结合港区调区扩区方案完成了我区的“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已获自然资源部批复），完成我区69平方公里范围内42.17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在我区现状基数28.79平方公里上增加13.38平方公里允许建设范围。（新增范围格石岭山东侧3.59平方公里，170国道以西芭蕉湖以东3.62平方公里）。完成《云溪滨湖村村庄振兴规划》、《新港区电力专项规划》、《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人行过街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等专项规划，《新港区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暨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规划》、《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产业用地调整规划》初步成果。落实水利部门河湖划界矢量数据，确定新港区与河湖界线冲突面积和项目。
任务2：耕地保护坚实夯基。一是全面配合云溪区、岳阳楼区落实“田长制”，实现监管网格化。全面构建乡村两级“田长制”责任制度，初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无死角的耕地保护新机制。二是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根据部、省、市永久基本农田核查整改工作部署，按时完成了我区永久基本农田核查整改任务。三是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强化耕地保护监督管理，落实耕地非农化“六个严禁”要求，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确保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四是杜绝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新增问题发生。严格落实农村建房“八不准”要求，加强日常巡查监管，落实建房“四到场”程序，强化源头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实行乱占耕地建房新增问题零容忍，上半年无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任务3：用地保障坚定落实。一是做好项目用地保障。争取了省自然资源厅支持，追加我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约76公顷（1140亩），同意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农用地转用呈报件直报。切实保障了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二是认真做好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及用地审查工作，有力保障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三是加大新增建设用地报批力度。今年以来审核建设用地报批项目18个，已拿回建设用地项目审批单4个，批准面积659.01亩，涉及产业学院、EOD、芭蕉湖景观带项目——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建设项目，4个项目均一次性通过省厅用地审查。四是完成了2022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临时用地管理情况摸底和临时建设规划管理情况调查摸底等工作。五是完成了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细化调查、2020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2022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监测。完成了岳阳楼区、云溪区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净减少耕地整改补足工作，就地整改任务和一般整改任务共计690.61亩，卫星监测耕地监测图斑累计完成65个。六是全力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完成了兆金财汇、湖南岳阳新港110KV输变电项目、六九O六公租房等项目九十六宗土地的确权登记工作。
任务4：完成国有土地执法监察及土地年度供应工作，完成土地卫片执法监督监察工作，完成禁违治违服务工作：完成了13宗土地出让，共计面积1101.44亩，出让收入104705万元；完成了6宗协议出让，共计面积34.27亩，出让收入767万元；完成了划拨供地23宗，共计面积583.11亩；处置了批而未供面积1804.1亩，处置比例34.58％；处置了25宗闲置土地，共计面积2601.68亩，处置比例67.91％；处置了园区批而未供，高新区面积135亩，处置比例80.5％；处置了园区闲置土地，其中高新区1宗，面积110.56亩，处置比例83.56％，综保区1宗，面积80.12亩，处置比例100％；处置了低效土地，其中高新区6宗，面积571.35亩，处置比例48.36％，综保区1宗，面积30.4亩，处置比例18.73％；完成了卫片图斑举证销号326个，完成违法图斑整改28个；立案查处1宗，面积为0.4亩。
任务5：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完成天河路、敖家垄路、竹园路和茅岭东路四条道路验收工作；东干渠排水及辅道工程、西干渠疏浚及擂鼓台区域水系综合治理（雨水）、环白杨湖综合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建设项目等七个续建项目按照目标正常推进，其中江济中路及电力管廊项目已达到通车条件；根据党工委部署，启动了象骨港前池开挖一期项目、凌泊湖220KV变电站10KV出线电力走廊工程、新港区环湖路-长江大道北段污水干管项目及东欣路及东风大道工程项目四个新建项目施工以及擂鼓台路、沿江路提质改造、格堤路、华港路等项目的前期设计工作。
任务6：推动供水主管建设。全年共启动了江一路、江岭东路、环湖路、雷公嘴路、敖家垄路、竹园路、天河路、茅岭路等八条道路的供水主管的建设，其中江一路、江岭东路、环湖路、雷公嘴路四条道路已完成施工，敖家垄路、竹园路、天河路、茅岭路四条道路已完成施工设计图和预算评审，保障了企业用电需求。
任务7：协调电力线路建设及迁改：
（1）电力线路建设：根据新港区基础设施及入驻企业用电需要，全年共启动了江一路、雷公嘴路、攀华项目临时用电供电线路的建设并完成施工，保障了企业用电需求。根据党工委的批示，8月份启动汇川技术电力专线项目建设，10月底建成通电。
（2）电力线路迁改：完成了110KV巴云德松线（10#－13#杆塔）、攀华项目10KV水泥支线的迁改，及时为天欣项目、攀华项目的建设进行腾地。
（3）启动了中储粮项目10KV松镇线/松伍线、10KV松港I线、110KV巴云德松线/依松线线等电力线路迁改工作。
任务8：完成工程监管：
（1）传达落实上级指示。组织相关监管人员及辖区各参建单位传达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相关批示精神。
（2）开展常态化安全生产检查，每月、每季度均出动进行项目安全生产检查督导，在建项目安全生产形势整体向好，未出现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3）项目前期把关，从项目方案设计至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对项目安全、消防设施严格把关，防止因把关不严造成建筑安全设施硬伤。
任务9：完成环境治理：针对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我部对辖区内已建成未移交城管部门的14条污水管网开展全面排查并完成问题整改，联合生态环保部门排查辖区企业污水排放情况。进一步分析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问题原因，已取得初步结论。完成了辖区雨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分流整改。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完成象骨港渠日常保洁。完成“夏季攻势”总磷削减项目整改销号工作；完成生态环保部交办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中我区住建领域11个排口排查整治；完成市级督查及市蓝天办反馈工地扬尘问题整改销号工作共6项；完成洞庭清波“污水收集处理尚有差距”问题整改销号；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阶段性整改任务。
任务10：优化住建行政审批工作：
（1）施工许可证核发：共核发岳阳自贸片区数字经济产业综合体建设项目B、D地块、多式联运二期项目、广德亿盛铁芯冲压项目等33个项目的施工许可证，其中房建项目30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3个（生态廊道项目、江岭东路、茅岭东路）。工程造价累计约32.2亿元，建筑面积累计约114.3万平米。解决处理了郡华学校、上海大众4S店、谭家湖小区、凌泊湖小区五期等一批遗留项目的施工许可证的核发。
（2）施工图审查：共办结岳阳自贸片区数字经济产业综合体建设项目、中央储备粮岳阳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现代物流项目、多式联运二期项目、汇川工业电机及相关产品基地建设项目一标段、二标段、阿波罗酒店等35个项目施工图审查工作。完成岳阳自贸片区数字经济产业综合体建设项目A、B、C、D地块“两设合一、两审合一”审查遴选。
任务11：完成水利林业行政管理：（1）优化行政审批：完成了包括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2022年第一批次建设用地等5项新港区重大建设项目用地林地报批审批，4项临时使用林地审批。完成水行政审批中重大建设项目涉水部分防洪影响评价报告5项，批复水土保持方案30项，攀华项目取水审批1项。
（2）压实责任，落实违法图斑整改销号。完成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贵阳专员办关于湖南省2022年打击破坏林草资源图斑督查核查，共计6个图斑销号和1个图斑的整治整改工作。完成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森林督查96个林地图班的外业调查核实销号。核查了关于中央审计署移交的涉嫌非法围湖问题及全市河湖“清四乱”问题图斑共计5处，其中销号4处，联合市水利局查处整改1处，完成新港区2022年度遥感监管疑似违法违规扰动图斑核查整改销号共计78处，为新港区全力发展建设保驾护航。。
任务12：完成人防审批办理：
（1）人防审批：共完成EOD项目、岳阳新兴产业园建设项目装备制造改装基地（一期）等22个项目的人防审批手续，共收取易地建设费约282.92万元，共批建人防工程面积约为2.4万平米。
（2）人防工程验收：完成了凌泊湖六期、恒泰雅园三期二批次、新金宝商业街三个项目的结建人防工程的验收。
任务13：完成工程领域审批制度改革：
（1）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改革。
截至目前，我区已7个项目启动了“拿地即开工”，其中广德亿盛等4个项目已成功实现。
（2）率先推行工程建设项目“两设合一”、“两审合一”改革。
目前我区已累计有4个项目实现了“两设合一、两审合一”。
任务14：完成2022年争资争项任务。1、我部作为业主的城陵矶新港区5G电子信息产业园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共成功发债5亿元。
2、成功申报了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资金，实际分配700万元。
3、象骨港电排配套渠系治理工程成功纳入《湖南省洞庭湖区重点区域排涝能力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获批中央预算资金734万元，获批省级配套资金312万元。
4、经与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建设指挥部积极对接，我区范围内13个管网建设及雨污分流整改项目（累计投资估算15364.38万元）已成功纳入了三峡ppp项目二期清单，这意味着原本需我区财政负担的13个项目建设将由市三峡集团统一出资建设，大大减轻了财政支出负担。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
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
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2262
	0
	12262
	
	
	

	1、局机关
	12262
	0
	12262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2262
	746
	626
	
120

	
11516

	0
	0

	1、局机关
	12262
	746
	626
	120
	11516
	0
	0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0
	0
	0
	0
	0

	1、局机关
	0
	0
	0
	0
	0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0
	0
	0
	0

	1、局机关
	0
	0
	0
	0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1:国有土地执法监察及土地年度供应计划实施；
目标2：完成城乡规划编制；
目标3：完成土地出让年度任务；
目标4:完成土地卫片执法监督监察；
目标5：完成禁违治违工作；
目标6：完成高新区申报集约用地指标；
目标7：完成法律服务工作；
目标8：完成不动产登记工作；
目标9：完成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目标10：完成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目标11：完成新港区第三次国土调查自选工作；
目标12:保障本年度建设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目标13：完成本年度相应施工任务；
目标14：完成施工图审查工作；
目标15：完成工程建设项目政府购买帮代办服务工作；
目标16：完成质监管理工作。
	1:国有土地执法监察及土地年度供应计划实施已完成；
2：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已完成；
3：土地出让年度任务已完成；
4:已完成土地卫片执法监督监察；
5：已完成禁违治违工作；
6：已完成高新区申报集约用地指标；
7：已完成法律服务工作；
8：已完成不动产登记工作；
9：已完成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10：已完成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11：已完成新港区第三次国土调查自选工作；
12:保障本年度建设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已完成；
13：完成本年度相应施工任务；
14：已完成施工图审查工作；
15：已完成工程建设项目政府购买帮代办服务工作；
16：已完成完成质监管理工作。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市委市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指标1：保障本年度开发建设工作完成
	已完成

	
	
	
	指标2：完成相应的施工任务
	已完成

	
	
	
	指标3：完成相应的规划编制、用地保障、执法任务
	已完成

	
	
	数量指标
	指标1：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向省厅追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约76公顷（1140亩）的任务
	已完成

	
	
	
	指标2：完成相应的施工任务
	已完成

	
	
	
	指标3：严标准高效率完成审图，审核经费500万元
	已完成

	
	
	时效指标
	指标1：在既定时间内完成绩效目标
	已完成

	
	
	
	
	

	
	
	成本指标
	指标1：控制在预算内，无资金浪费
	已完成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1：为港区产业项目建设供地，创造经济价值，促进港区经济发展
指标2：为入园企业减少建设成本，节约建设资金
	98%

	
	
	经济效益
	指标1：为港区产业项目建设供地，创造经济价值，促进港区经济发展
指标2：为入园企业减少建设成本，节约建设资金
	98%

	
	
	生态效益
	指标1：注重生态环境
指标2：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减负
	9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率95%；社会公众满意率95%
	98%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分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黄 洪
	科长
	开发建设部
	

	孟志军
	部长
	开发建设部
	

	[bookmark: _GoBack]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姚可                 联系电话：13507301878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开发建设部基本情况人员共38人，在编人员11人，其主要职能加挂自然资源局牌子。负责对建设项目实施行业管理；负责招投标工作；负责房地产管理工作；办理施工图审查情况备案及施工许可工作；负责建筑物名称核准和地名管理工作；负责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日常工作；根据授权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工作；负责依法履行辖区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确权登记、开发利用及资产有偿使用；负责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配合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负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生态修复；负责耕地保护、测绘地理信息、矿产资源管理、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根据权限，依法承担规划、住建、人防、交通、农业、林业、水利等有关行政管理职能；根据权限，承担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

年度工作任务：1：完成城乡规划编制服务。完成松阳湖南侧自贸区产业学院和兴港路以北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根据全省统筹划定 “三区三线”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要求，并结合港区调区扩区方案完成了我区的“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完成《云溪滨湖村村庄振兴规划》、《新港区电力专项规划》、《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人行过街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等专项规划，《新港区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暨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规划》、《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产业用地调整规划》初步成果。
2：完成耕地保护，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完成了我区永久基本农田核查整改任务，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强化耕地保护监督管理。
3：完成用地保障工作。做好项目用地保障，切实保障了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做好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及用地审查工作，有力保障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加大新增建设用地报批力度，完成2022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完成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细化调查、2020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2022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监测，完成岳阳楼区、云溪区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净减少耕地整改补足工作，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工作。
4：完成国有土地执法监察及土地年度供应工作，完成土地卫片执法监督监察工作，完成禁违治违服务工作。
5：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6：推动供水主管建设。全年共启动了江一路、江岭东路、环湖路、雷公嘴路、敖家垄路、竹园路、天河路、茅岭路等八条道路的供水主管的建设，其中江一路、江岭东路、环湖路、雷公嘴路四条道路已完成施工，敖家垄路、竹园路、天河路、茅岭路四条道路已完成施工设计图和预算评审，保障了企业用电需求。
7：协调电力线路建设及迁改：
（1）电力线路建设：根据新港区基础设施及入驻企业用电需要，全年共启动了江一路、雷公嘴路、攀华项目临时用电供电线路的建设并完成施工，保障了企业用电需求。根据党工委的批示，8月份启动汇川技术电力专线项目建设，10月底建成通电。
（2）电力线路迁改：完成了110KV巴云德松线（10#－13#杆塔）、攀华项目10KV水泥支线的迁改，及时为天欣项目、攀华项目的建设进行腾地。
（3）启动了中储粮项目10KV松镇线/松伍线、10KV松港I线、110KV巴云德松线/依松线线等电力线路迁改工作。
8：完成工程监管：
（1）传达落实上级指示。组织相关监管人员及辖区各参建单位传达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相关批示精神。
（2）开展常态化安全生产检查，每月、每季度均出动进行项目安全生产检查督导，在建项目安全生产形势整体向好，未出现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3）项目前期把关，从项目方案设计至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对项目安全、消防设施严格把关，防止因把关不严造成建筑安全设施硬伤。
9：完成环境治理：针对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我部对辖区内已建成未移交城管部门的14条污水管网开展全面排查并完成问题整改，联合生态环保部门排查辖区企业污水排放情况。进一步分析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问题原因，已取得初步结论。完成了辖区雨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分流整改。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完成象骨港渠日常保洁。完成“夏季攻势”总磷削减项目整改销号工作；完成生态环保部交办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中我区住建领域11个排口排查整治；完成市级督查及市蓝天办反馈工地扬尘问题整改销号工作共6项；完成洞庭清波“污水收集处理尚有差距”问题整改销号；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阶段性整改任务。
10：优化住建行政审批工作，完成施工许可证核发，完成施工图审查工作。
11：项目在施工许可阶段涉水行政审批手续办理，包括：取水许可审批，防洪影响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等。完成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含临时占用一般用途林地审批）、林木采伐手续办理。按要求实行告知承诺制并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在区域评估范围内全面推进区域评估成果；完成上级林地疑似图斑督查工作，核查图斑的违法性。
12：完成人防审批办理。
13：完成工程领域审批制度改革。
14：完成2022年争资争项任务。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委会年初工作计划和重点工作，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积极履行职责，强化管理，我部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合计12262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1516万元，基本支出746万元。基本支出中，人员支出626万元，公用支出120万元。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用于保障单位各科室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部门基本支出746万元，其中人员支出626万元，公用支出120万元。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2年年初预算批复的项目支出为11516万元，实际决算支出11516万元
2、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规定发布奖补申报通知，公开预决算信息；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按规定发布奖补申报通知，公开预决算信息；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自评绩效评分细则，我部严格执行预算管理，防止各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保障重点、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完成了以下任务：
任务1：完成城乡规划编制服务：完成松阳湖南侧自贸区产业学院和兴港路以北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向省厅追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约76公顷（1140亩）的任务。根据全省统筹划定 “三区三线”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要求，并结合港区调区扩区方案完成了我区的“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已获自然资源部批复），完成我区69平方公里范围内42.17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在我区现状基数28.79平方公里上增加13.38平方公里允许建设范围。（新增范围格石岭山东侧3.59平方公里，170国道以西芭蕉湖以东3.62平方公里）。完成《云溪滨湖村村庄振兴规划》、《新港区电力专项规划》、《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人行过街设施专项规划（2022-2035）》等专项规划，《新港区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暨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规划》、《湖南城陵矶新港区产业用地调整规划》初步成果。落实水利部门河湖划界矢量数据，确定新港区与河湖界线冲突面积和项目。
任务2：耕地保护坚实夯基。一是全面配合云溪区、岳阳楼区落实“田长制”，实现监管网格化。全面构建乡村两级“田长制”责任制度，初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无死角的耕地保护新机制。二是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根据部、省、市永久基本农田核查整改工作部署，按时完成了我区永久基本农田核查整改任务。三是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强化耕地保护监督管理，落实耕地非农化“六个严禁”要求，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确保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四是杜绝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新增问题发生。严格落实农村建房“八不准”要求，加强日常巡查监管，落实建房“四到场”程序，强化源头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实行乱占耕地建房新增问题零容忍，上半年无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任务3：用地保障坚定落实。一是做好项目用地保障。争取了省自然资源厅支持，追加我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约76公顷（1140亩），同意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农用地转用呈报件直报。切实保障了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二是认真做好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及用地审查工作，有力保障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三是加大新增建设用地报批力度。今年以来审核建设用地报批项目18个，已拿回建设用地项目审批单4个，批准面积659.01亩，涉及产业学院、EOD、芭蕉湖景观带项目——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建设项目，4个项目均一次性通过省厅用地审查。四是完成了2022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临时用地管理情况摸底和临时建设规划管理情况调查摸底等工作。五是完成了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细化调查、2020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2022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监测。完成了岳阳楼区、云溪区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净减少耕地整改补足工作，就地整改任务和一般整改任务共计690.61亩，卫星监测耕地监测图斑累计完成65个。六是全力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完成了兆金财汇、湖南岳阳新港110KV输变电项目、六九O六公租房等项目九十六宗土地的确权登记工作。
任务4：完成国有土地执法监察及土地年度供应工作，完成土地卫片执法监督监察工作，完成禁违治违服务工作：完成了13宗土地出让，共计面积1101.44亩，出让收入104705万元；完成了6宗协议出让，共计面积34.27亩，出让收入767万元；完成了划拨供地23宗，共计面积583.11亩；处置了批而未供面积1804.1亩，处置比例34.58％；处置了25宗闲置土地，共计面积2601.68亩，处置比例67.91％；处置了园区批而未供，高新区面积135亩，处置比例80.5％；处置了园区闲置土地，其中高新区1宗，面积110.56亩，处置比例83.56％，综保区1宗，面积80.12亩，处置比例100％；处置了低效土地，其中高新区6宗，面积571.35亩，处置比例48.36％，综保区1宗，面积30.4亩，处置比例18.73％；完成了卫片图斑举证销号326个，完成违法图斑整改28个；立案查处1宗，面积为0.4亩。
任务5：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完成天河路、敖家垄路、竹园路和茅岭东路四条道路验收工作；东干渠排水及辅道工程、西干渠疏浚及擂鼓台区域水系综合治理（雨水）、环白杨湖综合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建设项目等七个续建项目按照目标正常推进，其中江济中路及电力管廊项目已达到通车条件；根据党工委部署，启动了象骨港前池开挖一期项目、凌泊湖220KV变电站10KV出线电力走廊工程、新港区环湖路-长江大道北段污水干管项目及东欣路及东风大道工程项目四个新建项目施工以及擂鼓台路、沿江路提质改造、格堤路、华港路等项目的前期设计工作。
任务6：推动供水主管建设。全年共启动了江一路、江岭东路、环湖路、雷公嘴路、敖家垄路、竹园路、天河路、茅岭路等八条道路的供水主管的建设，其中江一路、江岭东路、环湖路、雷公嘴路四条道路已完成施工，敖家垄路、竹园路、天河路、茅岭路四条道路已完成施工设计图和预算评审，保障了企业用电需求。
任务7：协调电力线路建设及迁改：
（1）电力线路建设：根据新港区基础设施及入驻企业用电需要，全年共启动了江一路、雷公嘴路、攀华项目临时用电供电线路的建设并完成施工，保障了企业用电需求。根据党工委的批示，8月份启动汇川技术电力专线项目建设，10月底建成通电。
（2）电力线路迁改：完成了110KV巴云德松线（10#－13#杆塔）、攀华项目10KV水泥支线的迁改，及时为天欣项目、攀华项目的建设进行腾地。
（3）启动了中储粮项目10KV松镇线/松伍线、10KV松港I线、110KV巴云德松线/依松线线等电力线路迁改工作。
任务8：完成工程监管：
（1）传达落实上级指示。组织相关监管人员及辖区各参建单位传达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相关批示精神。
（2）开展常态化安全生产检查，每月、每季度均出动进行项目安全生产检查督导，在建项目安全生产形势整体向好，未出现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3）项目前期把关，从项目方案设计至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对项目安全、消防设施严格把关，防止因把关不严造成建筑安全设施硬伤。
任务9：完成环境治理：针对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我部对辖区内已建成未移交城管部门的14条污水管网开展全面排查并完成问题整改，联合生态环保部门排查辖区企业污水排放情况。进一步分析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问题原因，已取得初步结论。完成了辖区雨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分流整改。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完成象骨港渠日常保洁。完成“夏季攻势”总磷削减项目整改销号工作；完成生态环保部交办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中我区住建领域11个排口排查整治；完成市级督查及市蓝天办反馈工地扬尘问题整改销号工作共6项；完成洞庭清波“污水收集处理尚有差距”问题整改销号；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偏低”问题阶段性整改任务。
任务10：优化住建行政审批工作：
（1）施工许可证核发：共核发岳阳自贸片区数字经济产业综合体建设项目B、D地块、多式联运二期项目、广德亿盛铁芯冲压项目等33个项目的施工许可证，其中房建项目30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3个（生态廊道项目、江岭东路、茅岭东路）。工程造价累计约32.2亿元，建筑面积累计约114.3万平米。解决处理了郡华学校、上海大众4S店、谭家湖小区、凌泊湖小区五期等一批遗留项目的施工许可证的核发。
（2）施工图审查：共办结岳阳自贸片区数字经济产业综合体建设项目、中央储备粮岳阳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现代物流项目、多式联运二期项目、汇川工业电机及相关产品基地建设项目一标段、二标段、阿波罗酒店等35个项目施工图审查工作。完成岳阳自贸片区数字经济产业综合体建设项目A、B、C、D地块“两设合一、两审合一”审查遴选。
任务11：完成水利林业行政管理：（1）优化行政审批：完成了包括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2022年第一批次建设用地等5项新港区重大建设项目用地林地报批审批，4项临时使用林地审批。完成水行政审批中重大建设项目涉水部分防洪影响评价报告5项，批复水土保持方案30项，攀华项目取水审批1项。
（2）压实责任，落实违法图斑整改销号。完成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贵阳专员办关于湖南省2022年打击破坏林草资源图斑督查核查，共计6个图斑销号和1个图斑的整治整改工作。完成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森林督查96个林地图班的外业调查核实销号。核查了关于中央审计署移交的涉嫌非法围湖问题及全市河湖“清四乱”问题图斑共计5处，其中销号4处，联合市水利局查处整改1处，完成新港区2022年度遥感监管疑似违法违规扰动图斑核查整改销号共计78处，为新港区全力发展建设保驾护航。。
任务12：完成人防审批办理：
（1）人防审批：共完成EOD项目、岳阳新兴产业园建设项目装备制造改装基地（一期）等22个项目的人防审批手续，共收取易地建设费约282.92万元，共批建人防工程面积约为2.4万平米。
（2）人防工程验收：完成了凌泊湖六期、恒泰雅园三期二批次、新金宝商业街三个项目的结建人防工程的验收。
任务13：完成工程领域审批制度改革：
（1）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改革。
截至目前，我区已7个项目启动了“拿地即开工”，其中广德亿盛等4个项目已成功实现。
（2）率先推行工程建设项目“两设合一”、“两审合一”改革。
目前我区已累计有4个项目实现了“两设合一、两审合一”。
任务14：完成2022年争资争项任务。1、我部作为业主的城陵矶新港区5G电子信息产业园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共成功发债5亿元。
2、成功申报了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资金，实际分配700万元。
3、象骨港电排配套渠系治理工程成功纳入《湖南省洞庭湖区重点区域排涝能力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获批中央预算资金734万元，获批省级配套资金312万元。
4、经与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建设指挥部积极对接，我区范围内13个管网建设及雨污分流整改项目（累计投资估算15364.38万元）已成功纳入了三峡ppp项目二期清单，这意味着原本需我区财政负担的13个项目建设将由市三峡集团统一出资建设，大大减轻了财政支出负担。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因财政资金等影响导致项目的进展程度和资金拨付的情况存在不确定因素，增加了预算难度。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早规划、早组织、早预算，按进度正常推进，争取项目专项经费预算与支出基本一致。



